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关于《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反馈

意见 

2020 年 1 月 28 日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代表 200 余家会员企业感谢有此机会向中国人民

银行和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就《银行卡清算机构管理办法》草案

反馈意见。我会员企业是中国金融服务和技术产业的重要利益攸关方，积

极支持中国金融改革开放。我们相信，中国加大开放金融服务业，引入外

国竞争，将助推中国经济改革，带动金融市场转型升级，减少系统性风险。 

去年，中国稳步推进金融科技领域对外开放。但是，本草案提出的一

些新举措和保留的一些现行做法可能会为外资电子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和

经营连续性带来负面影响。 

我们鼓励中方在最终文本中体现中国根据世贸组织 2012 年有关电子

支付机构的决定作出的承诺，愿与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银保监会建设性合

作，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完善中国的金融科技生态系统，便利中国消费

者、中国企业以及在华外商。 

我会就草案文本提出以下高层关切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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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案文本仍没有解决行业此前提出的关切。我会及会员企业认为，草案

部分内容可能使外资电子服务机构面临不公平竞争环境。例如，草案对

银行卡清算机构国家安全审查仍然定义不清，对数据本土化和网络安全

标准进行了限制，仍要求境外机构与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合作授权发行

银行卡时采用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发卡行标识代码。上述内容可能影

响外资电子支付机构争取现有的市场机会或寻觅新的机会，使外资和中

国公司面临不平等竞争环境，为有关机构现有跨境业务带来不确定性。 

⚫ 一些新增内容进一步加大了行业忧虑，可能为外资电子支付机构带来新

的负担。草案一些新的修改内容可能在满足维护国家安全需要的同时，

损害了外资电子支付机构的市场准入，如要求外资企业采取向第三方外

包基础设施的模式。草案还提出，将加大对外资电子支付机构未经中国

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人民币的银行卡清算业务的处罚力度，这可能会

给外资机构带来不公平的监管负担，并扩大中国人民银行的管辖范围，

覆盖原本不在其监管范围内的海外机构。 

 

国家安全相关条款适用性过于宽泛 

⚫ 外包模式将限制外资电子支付机构市场准入（第四、十五条）。新文本

在第四条中删去了 2016 年提出的“核心业务系统不得外包”，似乎意

在限制外资电子支付机构将其业务局限于非基础设施类活动，只允许中

国机构从事核心业务。第十五条进一步明确了承包核心业务的中国企业

应当满足的条件。我会理解以上修改是基于国家安全考虑，但我们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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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能够适度缓解国家安全关切，确保不会因此限制外资电子支付机构

的市场准入。 

⚫ 国家安全审查的要求范围不明确（第四、十二条）。草案虽对国家安全

审查的表述进行了微调，以符合《外商投资法》有关规定（第三十五条），

但对银行卡清算申请人的国家安全审查要求基本没有改变。根据草案第

四条和第十二条，申请人“应当遵守国家安全、国家网络安全相关法律

法规”，“涉及国家安全审查的，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由于草案

关于国家安全审查的内容是开放性的，我会认为国家安全理由可能被用

于阻挡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市场、迟滞或驳回许可申请。因此，希望最终

文本明确国家安全审查的具体触发条件，哪些监管机构负责进行审查，

以及审查将遵循哪些标准。 

惩罚过度 

⚫ 草案对不属于中国人民银行管辖范围的境外机构制定了惩罚措施（第三

十九条）。草案对境外机构和协助境外机构从事或变相从事人民币的银

行卡清算业务的境内银行业金融机构、清算机构和非银行类支付机构制

定了新增的、更为严厉的惩罚措施。这些措施将为此前不适用此类法律

责任的境外机构带来不必要、不公平的负担。 

数据本土化要求限制市场准入机遇 

⚫ 草案内容可能迫使跨境交易的在岸处理（第三条）。根据要求，仅从事

跨境交易的境外机构如对境内银行卡清算体系稳健运行或公众支付信

心具有重要影响，应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法人，依法取得银行

卡清算业务许可证。此条可做两种解读，一是境外机构只需建立在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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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跨境交易清算可在境外进行，但如实际意图并非如此，还可以解读

为要求申请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的境外机构将所有的跨境交易处理

业务转移到中国境内，这将为境外机构带来不合理的负担。为减少不确

定性，我会建议最终文本明确指出此项要求的具体条件，说明这项要求

是否意味着跨境交易业务处理需要在岸进行。 

⚫ 对处理境内和跨境交易的外资电子支付机构的要求（第二十条十一项）。

根据此项规定，申请在岸清算人民币计价交易的外资电子支付机构似乎

需要将其现有的外币跨境交易清算业务迁移至中国境内。这项规定如落

实，希望申请人民币计价交易清算业务的外资电子支付机构，如想同时

继续现有的跨境交易服务将面临不必要的负担。我会建议删去此条要

求。 

网络安全规定过于繁复 

⚫ 网络安全规定似乎意在鼓励使用中国本土技术（第四条）。为确保中国

国家网络安全法律法规得到遵守，第四条要求申请人满足国家信息安全

等级保护要求，使用经国家密码管理机构认可的商用密码产品，符合国

家及行业相关金融标准。该项规定可能禁止使用进口加密设备，仅允许

使用国家密码管理局批准的设备。此外，要求符合行业相关金融标准将

迫使外资电子支付机构采用一些与国际通行标准不一致、不接轨的标

准，如中国人民银行 2018 年发布的《中国金融 IC 卡规范》。我会建

议最终文本与国际标准充分对接，保持一定灵活度，允许采用最先进的

技术，不排斥进口技术。 

采用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发卡行标识代码的要求或有不良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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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允许采用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发卡标识代码将阻碍外资机构发行联

名卡、处理境外交易（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六条规定，境外机构与境

内银行卡清算机构合作授权发行银行卡的，应当采用境内银行卡清算机

构的发卡行标识代码，似乎只适用于联名卡。一般情况下，使用境外联

名卡时，外资机构使用自己的发卡行标识代码，自主决定联名卡使用的

条款。要求使用境内银行卡清算机构的发卡行标识代码，将使境内机构

享有优先权确定使用此卡进行的海外交易的条款。此项要求在执行过程

中将削弱外资机构在海外交易中的作用，降低联名卡对外资机构的商业

价值。此举也将增强境内卡的国际接受度，逐渐驱逐联名卡，使境内银

行卡清算机构不当受益，损害外资机构的利益。 

暂停银行卡清算业务许可证基于金融负担沉重且内容模糊的标准 

⚫ 草案新增内容使中国人民银行有权在以下情形下暂停银行卡清算业务：

（1）累计亏损超过注册资本的 50%，或（2）存在对支付清算市场稳

定运行具有较大影响的情况（第三十三条）。 第一项将给银行卡清算

机构及其股东带来沉重负担，迫使其在累计亏损接近或超过注册资本

50%时增加注册资本，尽管其仍然保有 50%的资本（根据第十三条，

最低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人民币，因此 50%的资本至少为 5 亿元人民

币）。这将影响银行卡清算机构在华进行商业、人力资源和技术投资，

也不符合中国《公司法》基本原则，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

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建议删去第一项，或至少在本条中明确此

处的“注册资本”包括已认缴但未兑付的注册资本。此外，我们建议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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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第三十三条第二项，因为此项内容极为含糊，将使银行卡清算机构在

其各自业务领域面临不必要的混乱和不确定性。 

额外附加的程序使审批过程低效繁复 

⚫  本草案的新增条款规定，申请人提交申请后拟变更申请材料的，应当

向中国人民银行撤回原提交申请材料，再重新提交变更后的完整申请材

料（第二十四条）。在实际操作中，申请人一般仅在中国人民银行或中

国银保监会根据审查评估提出有关要求时，才会变更申请材料。根据第

二十四条规定，如果申请已经得到批准，此时再做修改将使原申请失效，

给许可申请过程带来效率损失。建议撤回并重新申请的程序仅适用于尚

未得到中国人民银行批准的申请。如已经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申请

人应该有权对申请进行修正和补充，而不必完全撤回，申请人希望放弃

申请的情况除外。 

 


